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 � �公告编号：2013—043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3.05.17—2013.10.16 138.76 1.00%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计 2013.05.17—2013.10.16 138.76 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1,930.66 13.91 1,791.90 12.9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30.66 13.91 1,791.90 12.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减持行为在其间任意 30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1%；

2、本次减持行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没有对其股份减持作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3-039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收到广东省物价局文件 《关于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价［2013］231 号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与

环保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1651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

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1942 号）规定,决定调整广东省

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省内现有燃煤机组（含热电联产机组）的上网电价降低 1.9 分 / 千

瓦时（含税）。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本公司合并持有 85.58%股权）、深圳市

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本公司占 64.77%股权）、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

（本公司占 60%股权）所属电厂的上网电价具体调整如下（均为含税，含脱硫电价）：

名 称

调整前上网电价

（元 /千瓦时）

调整后上网电价

（元 /千瓦时）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1、2�号机组 0.5269 0.5079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3、4�号机组 0.5751 0.5561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5�号机组 0.5725 0.5535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6�号机组 0.5210 0.5020

深圳市广深沙角 B�电力有限公司 0.4918 0.4728

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 1、2�号机组 0.5210 0.5020

在上述电价基础上，燃煤机组脱硝电价补偿标准由每千瓦时 0.8 分提高至 1 分。 对

采用新技术进行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低于 30mg/m3� (重点地区低于 20�

mg/m3),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机组除尘成本予以适当支持，电价补偿标准为每

千瓦时 0.2 分。

以上电价调整自 2013 年 9 月 25 日起执行。 经初步测算，本次上网电价调整预计减

少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收入约 6,700 万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3,700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 2013-055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 2013-05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9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3 年 1-9 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1,670.39 亿元， 较上年同期降低

6.6%，其中新签海外合同额为人民币 110.59 亿元。

9 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 H型钢工程 11.4

2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项目二区施工总承包(二区 9栋） 8.0

3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佳程广场项目一标段项目施工总承包 7.1

4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佳程广场项目三标段项目施工总承包 6.7

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项目二区施工总承包(二区 6栋） 6.6

6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迪士尼项目 GC-6探险岛施工总承包工程 5.8

7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滨海新都汇中心（滨海名座）项目 5.7

8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腾冲恒达自在山居旅游综合体一期工程 5.0

9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原料工程一标段施工总

包干合同

5.0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61.3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201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2.8%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516� � � �证券简称：开元投资 公告编号：2013-013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开元投

资， 证券代码：000516）2013 年 10 月 14 日、10 月 15 日及 10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函询了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

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 2013 年 10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2013-027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构成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西藏泓杉 "）发函询证，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自查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未发现公司及有关人员泄漏

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情况；

2、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向控股股东函证情况

经公司向第一大股东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询证，答复如下："截至 2013�年

10 月 16 日及未来 3�个月内，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涉及贵公司的其他

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3-045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商业保理业务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使广大投资者了解公司相关金融业务的发展， 特就公司商业保理业务的进展情

况作如下说明。

为进一步丰富面向开放平台合作伙伴、苏宁供应商、企业客户的金融服务方式，持

续推进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公司于 2013 年 7 月向天津市商务委申请成

立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宁商业保理 "）从事保理业务。 苏宁商业保理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苏宁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苏宁金融 "）与关联方苏宁

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宁电器集团 "）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5,500� 万元，其中香港苏宁金融出资人民币 4,125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75%，苏

宁电器集团出资人民币 1,375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25%，该项关联交易已经履行公

司内部审批程序，并报董事会备案。

2013 年 7 月，公司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理业务资质的批准，并于 10 月 9 日

领取了苏宁商业保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计划于近期开展业务运营。

苏宁商业保理将向客户提供集贸易融资、客户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及信用风险

担保于一体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将有效拓展公司金融服务产品种类，促进苏宁商业生态

圈的发展，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商业保理业务在运营过程中， 需要加强专业人才团队的建设以及公司内部风险业

务管控能力的建设，市场尚需培育，业务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不断加强团

队及风控能力建设，努力提升保理业务规模并为各方创造价值。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网站，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7日

证券代码：601018� � � �证券简称：宁波港 公告编号：临 2013－047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设立专业保险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共同设立专业保险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还须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相关监管机构核准，存在不被相关监管机构核准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不存在与宁波港集团的其他关联交易，

亦不存在与其他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远洋” ）拟与公司的

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港集团” ）、公司的关联法人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 ）共同出资设立专业保险公司（名

称待定）。

专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10 亿元， 其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 ）出资人民币 4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0%；上港集团出资人

民币 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20%；宁波港集团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20%；宁

波远洋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宁波远洋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港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苏新刚

先生担任了上港集团的副董事长职务，上港集团系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规定，宁波港集团、上港集团与宁

波远洋共同出资成立专业保险公司构成了公司与控股股东、 关联法人之间的关联交

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宁波港集团或上港集团之间未经审

议披露的关联交易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

行的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未经审议披露的关联交易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现持有宁波远洋 100%的股份，宁波远洋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港集团现持

有公司 74.77%的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苏新刚先生担任了上港集团的副董

事长，上港集团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宁波港集团的基本情况

1、名称：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 266 号宁波国

际航运服务中心九楼

4、法定代表人：李令红

5、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港口经营管理，引水领航，拖驳船，码头租赁，装卸搬运，船舶代理，仓

储，船舶电讯服务，港口铁路施工，港口机械、集装箱维修，港口工程设计与监理，船舶

垃圾清理。

公司设立后，宁波港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主要业务为股权管理、港口铁路施

工、环境监测工作和物业管理等。

7、实际控制人：宁波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宁波市国资委” ）

8、宁波港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与其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

相互独立，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系。

9、宁波港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2010 4,134,471 2,960,473 2,339,053 604,182 268,705 215,626

2011 4,122,716 3,258,832 2,572,317 700,573 303,401 246,191

2012 4,640,282 3,568,682 2,805,114 811,612 332,673 260,566

（三）上港集团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1 号综合大楼 A 区 4 楼

4、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358 号（国际港务大厦）

5、法定代表人：陈戌源

6、注册资本：人民币 22,755,179,650 元

7、经营范围：国内外货物（含集装箱）装卸（含过驳）、储存、中转和水陆运输；集装

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和租赁；国际航运、仓储、保管、加工、配送及物流信息管理；

为国际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船舶引水、拖带，船务代理，货运代理；为

船舶提供燃物料、生活品供应等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租赁；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港口码头建设、管理和经营；港口起重设备、搬运机械、机电设备及配件的批发及进

出口（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8、公司与上港集团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9、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40.80%）

10、上港集团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284,491,490 40.80 A股流通股

亚吉投资有限公司 5,570,694,894 24.48 A股流通股

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292,486,284 23.26 限售流通 A 股，A 股流通股

11、上港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0 6,589,467 3,537,835 1,910,545 790,231 661,261

2011 8,325,751 4,532,851 2,177,886 725,927 579,271

2012 8,710,299 4,773,587 2,838,102 718,785 583,93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类别：与关联人共同对外投资设立专业保险公司

（二）拟设立专业保险公司的基本情况：

1、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

2、拟定经营范围：港口、航运物流相关的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以及船舶保险、货物

运输保险、运输专业经营者法律责任保险等业务，在此基础上，拓展其余业务领域，包

括车辆保险、工程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相关险种，做到业务种类的丰富和保险功能的

补充；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

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3、拟定各方持股比例：专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分成等额的 10 亿

股，每股人民币 1 元，其中中国人保认购 40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40%；上港集团认

购 20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20%；宁波港集团认购 20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20%；

宁波远洋认购 20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20%。

上述拟设立公司的相关信息最终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内容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远洋拟与中国人保、上港集

团以及宁波港集团共同出资成立专业保险公司。 专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中国人保出资 4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0%；上港集团出资 2 亿元，占注册

资本的 20%；宁波港集团出资 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20%；宁波远洋出资 2 亿元，占注册

资本的 20%。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保险是港航物流和国际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金融服务支持。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

家这方面的专业保险公司，拟合作成立国内首家专业保险公司，将有利于整合国内港

口航运保险资源，有利于推动港口航运保险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探索，有利于开拓港

口航运保险市场，为我国港航事业、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加专业、丰富、高品质、高效

率的产品和服务支持，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港口配套服务层次。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之前，已将该关联交易的相

关资料提交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在宁波港大厦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专业保险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经过对有关资料的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在宁波港大厦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

议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专业保险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李令红先生和

苏新刚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

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不存在董事会及关联董

事违反诚信原则，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设立

专业保险公司的申请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公司应依法建立相应的内

部控制体系及相关风险处置制度，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专业保险公司合法、高效、安全

运作。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审批权限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属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五）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审议和核准程序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本次关联交易还须取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持续进行相关的信

息披露。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公司从 2013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与宁波港集团或上港集团未经审议披

露的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与宁波港集团或上港集团需要特别

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八、风险分析

（一）本次设立专业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可能存在未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等相关监管机构核准的风险。

（二）从保险公司运营的通常情况看，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系统性经营风险、偿付

能力不足风险、业务经营风险、诚信意识风险和信息系统风险。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审议意见

（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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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0 月 15 日，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以书面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的相关材料。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2 名，实际参会董事 12 名。董事长李令红、副董事长闻建耀、

董事吴金坤、蔡申康、宫黎明、戴敏伟、苏新刚、邱妘、潘昭国、丁阿运、胡汉湘、陈信元参

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召开方式，且

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的法定人数。

董事会审议前，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审阅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专业保险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过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专业保

险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的关联法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专业保险

公司（名称待定）。 专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40%；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20%；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 亿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李令红、董事苏新刚是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因此该议案具

有有效表决权的票数为 10 票。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披露

的临 2013-047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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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16 日， 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2013 年 10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14 份，收回 14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

意：14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增加对全资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投资，即将泛海建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美元 2,000 万元

增加至美元 2 亿元。

二、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14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李亦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

同第七届董事会。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公司第七届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李亦明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其个人的条件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能够满足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的情况，以

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

提名李亦明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提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股东大会召开有关事项， 公司将另行通

知。

特此公告。

附件：李亦明先生简历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附件：

李亦明先生简历

李亦明先生，1963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国际商务师职称。

历任泛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

公共关系管理总部总裁、公益事业管理总部总裁，民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

经观信成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陕西九州映红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泛海文化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国际事业总部董事、副总裁。

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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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投资设立了泛海建设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泛海建设（香港）公司 "）。

2013 年 8 月 30 日，泛海建设（香港）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证书编号：1959996，

商业登记证号码：61964295-000-08-13-7）。 泛海建设（香港）公司注册资本为美元 2,

000 万元。

本公司拟将泛海建设 （香港）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美元 2,000 万元增加至美元 2 亿

元，增资所需资金来源为本公司的自有资金。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 2013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14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以自有资

金增加对全资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投资。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尚需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审

批程序。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泛海建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Oceanwide� Real� Estate�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2、注册资本：美元 2,000 万元

3、注册地址：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中国银行大厦 66 楼

4、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5、经营范围：投资控股、项目开发

截止 2013 年 10 月 10 日，泛海建设（香港）公司资产总额为 2,000 万元美元，净资

产为 2,000 万元美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泛海建设（香港）公司的增资，基于该公司当前情况及今后经营发展的需

要。 通过扩大该公司规模，提升该公司整体实力及海外业务拓展能力，推动该公司各项

业务快速发展。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其他

本公司将持续披露本次增资有关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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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3 年 10 月 12 日分别以电话和传真的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5 名监事全部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同意：5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公司监事会同意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增

加对全资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投资，即将泛海建设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美元 2,000 万元增加至美元 2 亿元。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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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发出会议

通知，于 10 月 15 日下午在福州市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董事 15

名，其中独立董事周勤业委托独立董事李若山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9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建平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高建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第八届董事会各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决议。

（一）战略委员会由高建平、冯孝忠、李良温、张玉霞、李仁杰等 5 名成员组成。 战

略委员会设主席，由董事长高建平担任。

（二）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廖世忠、李良温、蒋云明、林章毅、Paul� M.� Theil等 5 名成

员组成。 独立董事 Paul� M.� Theil任主任委员。

（三）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由张玉霞、唐斌、邓瑞林、李若山、周勤业等 5 名

成员组成。 独立董事李若山任主任委员。

（四）提名委员会由蔡培熙、李仁杰、邓瑞林、张杰、Paul� M.� Theil 等 5 名成员组

成。 独立董事邓瑞林任主任委员。

（五）薪酬考核委员会由廖世忠、冯孝忠、李若山、张杰、周勤业等 5 名成员组成。

独立董事周勤业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继续聘任李仁杰先生担任行长的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继续聘任陈德康先生、蒋云明先生、林章毅先生、陈锦光先生、薛鹤峰先

生、李卫民先生担任副行长的决议。

陈德康先生，1954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兴业银行宁德分

行副行长，兴业银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兴业银行厦门分行副行长（主持工作），

兴业银行厦门分行行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蒋云明先生，1965 年 10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历任兴

业银行证券业务部业务科副科长、发行部经理，兴业证券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资银行

部经理，兴业银行办公室副总经理，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处总经理兼办公室副总经理，

兴业银行办公室总经理，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行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董事、副行

长。

林章毅先生，1971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历任兴业

银行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兴业银行福州分行福清支行副行长，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行

长助理兼人事教育部经理，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兴业

银行总行办公室总经理。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董事、副行长,兼任兴业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陈锦光先生，1961 年 11 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经济师。 历任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浦东支行行长，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行长，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行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薛鹤峰先生，1969 年 3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副

经理，兴业银行福州分行马江办事处副主任，兴业银行北京分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兼

朝外支行行长，兴业银行北京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兼

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现任兴业银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

李卫民先生，1967 年 11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历任兴业

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副经理、经理，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行长助理兼办公室总经理，兴业

银行福州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漳州分行行长，兴业银行郑

州分行行长，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行长。 现任兴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聘任唐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秘书的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购置厦门培训中心的议案。同意购置厦门滨海新城滨海西大道东侧商业房产，

总建筑面积约 7 万平方米，购置预算金额控制在 10 亿元以内。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近期经营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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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下午在福

州市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9 名，实际出席监事 9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康玉坤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选举康玉坤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第六届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的决议

（一）监事会监督委员会由周业樑、徐赤云、赖富荣等 3 名成员组成。 外部监事周

业樑担任主任委员。

（二）监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国刚、许斌、李健等 3 名成员组成。外部

监事王国刚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近期财务状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10月 17日


